
严谨治学 锐意改革

— 纪念沈家本诞辰 1 0 5周年

刘 海 年

沈家本
,

字子悼
,

浙江归安人
,

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和改革家
。

他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

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
,

晚年参加清末新政改革
,

主持制定了一批新律
。

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

和勤奋坚韧的努力
,

严谨治学
,

锐意改革
,

在法学研究和法制改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
,

被誉为
“
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

” ,

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奠基人
。

今年是

沈家本诞辰 1 50 周年
,

特撰写此文
,

以资纪念
。

沈家本是一个具有严谨治学精神的卓越学者
。

他学有渊源
,

尤精于经学和小 学
。

他继承

了我国学术传统中最可宝贵的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
,

既努力于对历史材料的考辩

分析
,

又积极服务于现时的社会改革
。

为了推动清末刑法改革
,

他对几千年中国法制的历史

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
。

凡历代与刑法
、

刑诉法有关的资料
,

如刑制
、

刑官
、

刑

具
、

律目
、

狱政和同居
、

丁年及各种典型案例
,

无不网罗毕录
,

缕析条分
。

他从训话入手
,

考辩

文献
,

引经据典
,

追本溯源
,

旁征博引
,

探求本意
。

他注意吸收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
,

又

“
好深湛之思

” ,

能作出自己的判断
,

因此在学术上多所创获
。

他所著的 《 历代刑法考 》 一

书及稍后间世的程树德 《 九朝律考 》 ,

被公认为在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方面具有总结性的研

究著作
,

至今仍为研究中国法律史之必读
。

此外
,

他还有近百万言的未刊稿
。

正由于他精通

我国旧律
,

深知旧律种种弊端和执法官吏的腐败
,

又能接受西方先进思想
,

因此他提出的刑

法改革观点大都很有见地和说服力
。

沈家本治学严谨不仅表现在他重视考据和参伍比较
,

还表现在他能不停留于资料的表象

和细节
,

而是深究其源
,

精思其理
,

寻其
“

真是
” 。

他是最早提出中国法律在世界上自成法

系者之一
,

强调立法要研究旧律
,

深求古今异同之原
,

说明世轻世重之故
。 “

夫吾国 旧学
,

自成法系
,

精微之处
,

仁至义尽
,

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
,

乌可弃髦等视
,

不复研求
。

新学

往往从
一

旧学推演而出
`
事变愈多

,

法理愈密
,

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
。

无论旧学新学
,

不能

舍情理而别为法也
” ,

所贵者在
“

融会而贯通之
, 。 ①我们纪念沈家本

,

要学习他这种严谨

治学的精神
,

扎扎实实地从搜集
、

考订资料入手
,

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
,

不虚言妄断
,

空发

议论
。

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
,

有益于后人的科研成果
,

也只有这种科学认识才能有

益于现实中的社会改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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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家木又是一个能不囿旧见
,

勇于接受新思想的学者
。

他出身于封建世家
,

自幼受经学

教育
,

后又沿科举入仕
,

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
,

专心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亦卓有成就
。

但更可

贵的是
,

他并未因此而固步自封
,

排斥新思想
、

新文化
。

他处在
“

海禁 大 开
” 、 “

西 学 东

渐
”

的时代
,

认识到只有引进西学
,

变革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和 法 律 制 度
, “

傍 考 各 国 制

度
” 、 “

采撷精华
” ,

才能适应世界潮流
,

有利于 当世
。

本着这种认识
,

他受命主持修律以后
,

努力研读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
,

探索西法之优
。

他认定
“
欲明西法之宗旨

,

必研究西人之学
,

尤必编译西人之书
” 。 ①修订法律 馆 成 立 以

后
,

他多方沿揽东西洋留学生翻译西法
。

每译成一种法律
,

他都要亲 自与原译之员
, “

逐字

逐句
,

反复研究
,

务得其解
” 。 ② 他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和法学著 作

,

包 括 德 意

志
、

俄罗斯
、

日本
、

法兰西
、

荷兰
、

意大利
、

普鲁士
、

美国
、

瑞士
、

芬兰等 国 的刑 法
、

民

法
、

诉讼法
、

监狱法等
,

涉及面广
,

数量大
,

前所未有
。

沈家本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的

活动
,

不仅为当时会通中西
、

修订新律提供了重要资料
,

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法律思

想之更新
。

沈家本能够正确地看待中西法律文化
,

既不守旧排外
,

也不盲目崇拜西方
,

全盘

照抄
,

而是注意从中国实际 出发
,

以合乎中国国情为善法的标志
。

他说
: “

我法之不善者当

去之
,

当去不去
,

是之谓悖 ; 彼法之善者当取之
,

当取不取
,

是之谓愚
” 。 ⑧ 遵循这种指导

思想
,

他在修律中很注意选择西律中的具体制度
。

比如对于废除死刑
,

沈家本认为中国国大

人多
,

教育难以普及
,
故不主张在中国施行 , “

罪刑法定
”

符合法治原则
,

较之中国多用
`
比

附援引有极大优越性
,

而且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相合
,

他就主张采用
。

我们纪念沈家本
,

应该学习他勇于和善于接受新思想
、

新事物的精神
。

沈氏旧学渊源
,

以精熟旧律鸣于时
,

至其主持修律时已六十余岁
。

他以垂暮之年
,

而能以如此真 诚 研 讨 新

学
,

即在西学东渐风最为强劲的当时也不多见
,

与其同时的著名洋务派人士张之洞对待西学

的态度就远不如沈家本
。

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
,

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更加广泛
,

我们应该
、

也有

条件
,

以更加开阔的胸怀
,

吸收当代世界各种好的思想和具体制度
,

以利于我们的事业
。

沈家本又是一位具有强烈务实精神和坚韧勇气的改革家
。

二十世纪初年的法律改革是清

朝政府实行新政的重要一环
,

当时
,

变法维新并不是新鲜 口号
。

经历过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

务运动和变法维新
,

改革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和上层人物的热门话题
,

但是真正对国家

制度
,

包括教育制度
、

军事制度
、

法律制度等具体制度进行实际改革
,

只是
“

新政
”

时期才

刚刚开始
。

其时从皇帝太后
、

朝廷重臣
、

封疆大吏到普通知识分子
,

虽然人人都在 高 倡 改

革
,

但要在法律这一领域真正
“

变更祖制
” ,

却是困难重重
。

当时政治极为腐败
,

当改革触

及到某些利益集团时
,

就会遭到极大的阻力
,

同时旧制度的拥护者们也必然会在受到真正威

胁时拼命反抗
。

沈家本在近十年的修律过程中
,

抱着真诚的变法图强的愿望
,

引进西方先进

制度
,

改革旧律
,

同顽固守旧势力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
,

使法律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果
。

随着中外关系的张弛和朝内各派矛盾的变化
,

修订法律的外部环境也时好时坏
,

甚至慈禧本

人的态度也前后不一
,

变换宗旨
。

为了删除奴蝉律例
,

沈家本受到王公贵族的巨大压力
,

儿

被加罪
。

新刑律变革旧律的地方较多
,

因而受到守旧官僚的反对
,

尤其是以曾荐举他为修律

大臣的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
。

沈家本冒着革官入狱的危险
,

据理力争
,

表现出他的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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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改革
、

百折不挠的勇气
。

沈家本供职刑部和出任地方官近四十年
,

深知变革的难度
,

因此他在修律中既能大刀阔

斧改旧图新
,

又很注意取得实效
。

他深知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特性的国家
,

因而提出
“

折衷各

国大同之 良规
,

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
,

而仍不决乎我国历世相沿 之 礼 教 民 情
”

的 修 律 宗

旨
。 ① 他还注意改革旧法不能过急

, “

唯以渐进为主义
,

庶众论不至纷拿
,

而新 法 可 以 决

定
,

亦事之次序本当如是
,

非依违也
。 ” ② 刑律之修订表现出这种渐进的指导思想

。

沈家本

先将 《 大清律例 》 改为 《 大清现行刑律 》 做为过渡
,

然后制订出 《 大清新刑律 》 。

由于受到

守旧派的反对
,

他又在新刑律后附加 《 暂行章程 》 奏上朝廷
。

这件事可 以看出沈家本改革艰

难与务实态度
。

具体法律制度的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承受力
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

的
“

礼教民情
”
习惯势力的国家

,

要想一下子实行近代化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
。

新

刑律及其附则的制定
,

当然是沈家本与旧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妥协的成果
,

具有一 定 的局 限

性
,

但是从历史和务实的角度看
,

今日所言为局限性者
,

恰为当日之可行性者
。

如果没有沈

家本的不懈努力和适当妥协
,

具有历史意义的 《 大清新刑律 》 很可能不会于晚清问世
。

我们

纪念沈家本
,

应该学习他变革旧传统的勇气和主持具体改革的务实态度
。

在改革的高潮中喊

几句改革的口号并不难
,

难的是对旧传统的深刻了解
、

不畏艰难地斗争和从事
!

扎实的具体工

作
。

沈家本一身二任
,

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改革家
。

作为学者
,

他对旧律的精深研究和对西学

的广泛引进之成果
,

可谓是前无古人, 作为社会改革家
,

他破除旧律的不合理形式和野蛮落

后的罪名刑罚
,

初步确立诸法分立的法律体系和一系列崭新的法律原则
,

奠定了我国近代法

律制度的基础
。

在这两个方面
,

他都是成功的
。

先生已矣
,

文采尚存
。

今天我们每个研究法律史和从事实际法律工作的同仁
,

在享受沈

家本的学术遗产时
,

可 以从他身上学到其他许多东西
。

当然
,

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
,

沈家木

也不能不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
,

他的治学方法和改革思想也有许多不足与糟粕
。

我们要注

意到这一点
,

有分析地借鉴其有益经验
,

为繁荣我国法学和法制改革服务
,

而不要苛求于前

人
。

( 作者单位
:
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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